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第34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督察组现场抽查的25家企业中有10家企业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存在问题。林西县内蒙古荣鑫钼业有限公司脱硫工段脱硫液补充不及时，焙烧废气排口二氧化硫浓度存在超标现象。林西县恒泰热力有限公司第一热源厂石灰石破碎工段未建设封闭式车间，除尘器收集效果差，无组织粉尘逸散明显。

	责任单位
	林西县党委和政府

	整改目标
	（1）内蒙古荣鑫钼业有限公司加强污染防治设施日常运行管理，建立脱硫工段运行台账，严格按要求补充脱硫液，确保大气排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2025年6月底前完成。
（2）林西县恒泰热力有限公司第一热源厂对破碎工段进行全封闭，更换新布袋除尘器，提高除尘效率，减少无组织粉尘逸散，2025年6月底前完成。
（3）对全县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进行摸底排查，2025年4月底前建立问题清单，分类推进整改，2025年12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果。
（4）加大日常执法检查力度，充分利用远程视频监控等数字化监管方式，对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促企业整改到位。

	整改措施
	依法对内蒙古久日新材料有限公司超标排放氯化物的环境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强生产废水排放和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提高企业内部环境管理效能，确保废水稳定达标排放。

	完成情况
	1.已要求该公司加强污染防治设施日常运行管理，建立脱硫工段运行台账，严格按要求补充脱硫液，确保大气排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截止目前，该公司已完成台账建立，并按时补充脱硫液，确保二氧化硫稳定达标排放。2.林西县恒泰热力有限公司第一热源厂对破碎工段进行全封闭，更换新布袋除尘器，提高除尘效率，减少无组织粉尘逸散，并对作业区域周边地面沉积粉尘进行了清理，完成整改。3.已逐步对县域内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开展摸底排查4.加大执法力度，利用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与基础数据库系统(管理端)，安排专人定期对企业大气排放情况进行监管，截止目前，相关重点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稳定，未发现存在超标排放污染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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